
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7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的有关规定，现就企业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 

企业就支付给残疾职工的工资，在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允许据实计算扣除；在年度终了进行

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再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计算加计扣除。 

 

二、残疾人员的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 

 

三、企业享受安置残疾职工工资 100%加计扣除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一）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 1 年以上（含 1 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且安置的每位

残疾人在企业实际上岗工作。 

（二）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企业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 

（三）定期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实际支付了不低于企业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

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四）具备安置残疾人上岗工作的基本设施。 

 

四、企业应在年度终了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通知第四条规

定的相关资料、已安置残疾职工名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复印件和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办理享受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优惠的备案手续。 

 

五、在企业汇算清缴结束后，主管税务机关在对企业进行日常管理、纳税评估和纳税检查时，应对安

置残疾人员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优惠的情况进行核实。 

 

六、本通知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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